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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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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敏感公佈股價敏感公佈股價敏感公佈股價敏感公佈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而作出。 

 

謝瑞麟珠寶(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

日接獲稅務局（「稅務局」）發出之函件，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與稅務局因過往年度

之若干離岸收入及代理佣金付款及推廣費用之稅項處理方法引起之爭議（「稅務爭議」）

作出了結果。 

 

於過往年度，稅務局已就稅務爭議發出截至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年度至截至二零

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保障性利得稅評稅及額外稅項建議。就稅務局涉及稅務爭

議所發出之所有評稅及額外稅項建議，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已全數作出

撥備。本集團已按月分期支付大部分涉及爭議之稅款，亦已就過往年度當時未付之評稅

結餘及建議額外稅項作出合共港幣32,000,000元之附加費及補加稅／利息撥備。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向稅務局提交建議，以解決截至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

日止年度之稅務爭議，而該等建議已獲稅務局接納。本集團附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收到就稅務爭議之經修訂評稅，總數為港幣67,000,000元。此外，於本公司在二零一

零年十月二十日接獲之函件內，稅務局同意本集團於支付合共港幣9,000,000元補加稅

後，不再根據稅務條例就稅務爭議向本集團採取任何行動。 

 

應付餘額港幣6,600,000元包括在扣除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已繳分期付款後之最終

評稅相關附加費港幣4,000,000元，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之前全數按月分期支付。由於

與稅務局之稅務爭議已獲解決，於過往年度作出之超額稅務撥備及相關附加費及補加稅

／利息撥備港幣27,000,000元及港幣19,000,000元已於本會計期間撥回損益賬之全面收入

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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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解決稅務爭議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帶來任何重大不利影

響。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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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邱安儀邱安儀邱安儀邱安儀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邱安儀女士 崔志仁先生 

黃岳永先生 幸正權先生 

張子健先生 陳裕光先生 

黎子武先生 

周國瑛女士 

 

 

*  謹供識別 


